學表04-03

實踐大學 學術成果獎勵－『交通費/註冊費』申請暨簽呈表
申請日期：     年     月     日
	申請人
	
	教職員代碼
	
	初至本校任教時間
	 年  月

	職稱
	
	所屬學系
	
	聯絡電話
	分機

	會議/展演
名稱
	中文：

	
	外文：

	主題關聯性
(有相關再勾選)
	□與永續發展目標SDGs研究議題相關：           
□與性別相關研究議題相關、□與社會實踐研究議題相關

	會議/展演
時間
	自   年   月   日至   年   月   日
	會議/展演地點
(國、州、城市)
	

	所屬國際
組織名稱
	中文：
	外文：

	會議/展演
主辦單位
	中文：
	外文：

	論文/展演
題目名稱
	中文：

	
	外文：

	大會排定發表方式：□口頭  □海報  □其他，請註明                  

	依規定申請人應先向政府機構申請補助，此會議：
□ 已先向                (單位)申請但未獲補助
□ 獲                (單位)補助，補助金額：NT＄          元（□全額  □部分）

	本學年度已申請此項經費補助之次數：共       次（須填寫）

	申請本校補助費用：（最高補助25,000元，檢據核實報支）
交通費部分補助：□ 亞洲地區               元、□ 其他地區               元
註冊費部分補助：註冊費換算新台幣為          元

	※檢附相關文件（請勾選）

	□ 申請校外補助證明文件(必)
 □ 論文被接受或展演之證明文件影本(必)
  □ 會議有關資料及其他有助審查之資料
	□ 預計發表的論文或創作展演活動相關證明(必)
□ 國際會議日程表(必)


	※提醒您，依規定，補助經費核支以活動結束日期為準之當學期前，請填妥國外差旅費報告表(含機票/電子機票)+購票證明或旅行社代收轉付收據+登機證存根+註冊費憑證，憑證請開立實踐大學抬頭/統編)，並檢附發表之論文全文影本或創作展演活動相關證明，經行政程序核支交通費及註冊費補助。

	申請人簽名：
	日期：

	會辦單位

	初審
	二級單位主管
	1. 本申請案推薦狀況：
    □極力推薦、□推薦、□不予推薦
2. 其他意見：
	主管
簽章
	

	
	一級單位主管
	1. 本申請案推薦狀況：
    □全額/部分補助（依申請人申請補助金額）
    □不建議補助
2. 其他意見：
	主管
簽章
	

	複審
	研究
發展處
	□本案已獲科技部補助NT          元，本校再補助：
 □機票費NT           元（檢據實報實銷）
 □註冊費NT           元（檢據實報實銷）
□全額補助NT          元（檢據實報實銷）
□部分補助：
   □機票費NT          元（檢據實報實銷）
   □註冊費NT          元（檢據實報實銷）
□不予補助
□未符合本辦法規定，不予受理
□其他意見：
	承辦人
	

	
	
	
	組  長
	

	
	
	
	研發長
	

	財務處
	核定

	
	


· 請詳填申請表，如填寫不全、所附證明文件缺件或不易辨識、或所附證明文件不足以證明符合申請資格，本處逕予撤銷申請案，恕不通知補件。每篇發表之研究論文或創作展演，僅限補助一人。
· 經核准後，原稿由研發處存檔，將影本1份送申請人作經費核銷之用。
· 申請案經核准後若因故取消行程，請上簽說明並會辦研發處。
研發處學推20200922修
研發處學推20210406修

